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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場地設備 

比賽空間｜一個大空間可同時容納並區隔每位選手，每位選手的空間約為300cm×250cm。  
         每位選手有一張工作桌、一張展示桌。  

說明空間 | 提供選手競賽試題說明與休息。 
        需要有符合選手人數的椅子。 

材料供應 | 於競賽的當下公告。 

安全提供 | 所有設備必須達到國家基本安全標準。 

比賽設備 | 下表說明每位選手所需的設備，可依照實際需求斟酌調整。 
 

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桌子 180cm×60cm×85cm 每位選手1張 製作作品使用

桌子 150cm×60cm×85cm 每位選手1張 展示成品使用

桌布 180cm×120cm 黑色桌布 每位選手1塊 鋪陳於展示桌上

椅子 符合人體工學即可 每位選手1張 工作時可稍坐

插座 110V 每位選手1個 電鑽或熱熔膠槍使用

立式容器 30cm×40cm×35cm 每位選手4個 放置切花及泡海綿使用

玻璃容器 直徑10cm-15cm 高20cm-25cm 每位選手1個 放置手綁花束以供評分使用

切花容器 可裝兩塊海綿之花器 每位選手1個 競賽中心歷屆競賽後留下的容器即可使用

花藝用海綿 24cm×12cm×8cm 每位選手3塊 供切花插作使用

材料 由裁判長準備 每位選手1件 競賽當時當場公布

清潔工具 垃圾袋、掃把、畚斗、抹布 每位選手1組 清潔工作崗位及放置垃圾使用

時鐘 遠處可以看到時間即可 每6崗位1個 清楚看到時間即可

白板 白板及白板筆 說明空間1塊 說明時⽰意繪圖使⽤ 

選手閱讀確認後簽名並交回 

原始序號｜ 

選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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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場地設備 

評分空間｜一個會議空間可同時容納裁判、裁判助理、技術顧問。  
      需放置5張180cm×60cm×85cm的桌子，6張椅子供裁判評分計算用。 
                    需放置5張180cm×60cm×85cm的桌子，陳列選手作品以供裁判評分使用。

      需要與選手的比賽空間隔開。 

安全提供｜所有設備必須達到國家基本安全標準。 

評分設備 | 下表說明裁判所需的設備，可依照實際需求斟酌調整 

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桌子 180cm×60cm×85cm 5張 供評分使用 

桌子 180cm×60cm×85cm 5張 展示成品，評分使用 

桌布 180cm×120cm 黑色桌布 5塊 鋪陳於展示桌上

椅子 符合人體工學即可 6張 供評分使用 

插座 110V 4個以上 供筆記型電腦及印表機使用

評分工具 評分板、紅藍原子筆、鉛筆、橡皮
擦、修正帶、釘書機、計算機等

每位裁判1套 三位裁判共三套  
競賽結束由主辦單位回收 

筆記型電腦、滑鼠 大會準備為主 評分間一台 登陸成績

彩色印表機 可使用USB或WIFI連接 評分間一台 競賽中心歷屆競賽後留下的容器即可使用

WIFI 大會準備為主 評分間一台 供裁判自備電腦使用

A4紙 大會準備為主 1-2包 印製試題成績用


